
附件2：
《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登记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27号，以下简称“国务院27号文”)文件精神，规范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管理，根据《人社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43号，以下简称“人社部43号文”)，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中评协”)起草了《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登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管理办法》的制订原则
1.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精神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简政放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精神，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决定取消注册资产评估职业资格行政许可，逐步建立由行业协会开展水平评价的职业资格制度。中评协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27号文精神，按照人社部43号文有关要求，制定《管理办法》，改变资产评估师管理方式，由原来的注册管理，改为登记管理。
2. 进一步创新完善行业管理机制
2005年以来，资产评估行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管理机制不断健全。在改变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管理方式的新时期，《管理办法》以资产评估师登记管理为契机，充分发挥国家授予行业协会的社会管理职能，理顺登记管理链条，做好登记管理与原注册管理、登记管理与会员管理的衔接，加强登记后的诚信档案管理，进一步创新完善行业管理机制，更好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3. 明确各方职责
根据国务院决定精神和人社部43号文要求，中评协将积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管理办法》本着高效、便民、公开、透明的原则科学设定登记条件和程序，规范登记行为，明确登记机关和登记人的各自职责和义务。
二、《管理办法》的制定过程
协会对《管理办法》的制定高度重视，国务院27号文发布后，在人社部43号文制订过程中，就开始着手对现行的注册资产评估师管理制度进行修改。在资产评估师由注册管理改为登记管理的思路明确后，经过多次研究和内部讨论，于2015年初形成了《管理办法》的初稿，初步确定了登记管理的内容和范围。2015年4月27日，人社部43号文正式发布，对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登记进行了专章规定。根据该文件精神，中评协对初稿进行了细化，再经反复内部讨论，形成了本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
目前，《管理办法》共有8章30条，对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登记权责划分、登记程序、证书发放、日常管理、诚信档案管理、检查和惩戒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
1.明确权责
《管理办法》根据人社部文件授权，明确了登记管理的主体职责和登记管理的对象与范围，即“中评协负责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登记管理，取得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当自觉接受管理”。明确了中评协与地方协会在登记管理链条中的关系，即“经中评协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负责本地区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登记的具体工作”。
2.证书发放
《管理办法》对《资格证书》的发放进行了规定，即考试合格人员应当在考试成绩公布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所在地地方协会领取《资格证书》，并应当同时办理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登记手续。《资格证书》全国统一管理、统一编号。
3.分类登记
《管理办法》将根据申请登记的考试合格人员是否在资产评估机构专职工作进行分类登记。在资产评估机构专职工作人员是资产评估报告的签字者，是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主体，其与非资产评估专职工作人员在执业要求、继续教育、后续监管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别，应当作为登记管理的重点。分类登记，有利于强化对执业人员管理，有利于与评估准则、机构管理制度的衔接。
4.简化程序
《管理办法》规定，登记、日常变更等工作由地方协会直接办理，并向中评协备案，同时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系统进行管理，简化了登记办理程序，极大地方便了登记人。
5.诚信信息
《管理办法》规定，由中评协为资产评估师建立诚信档案，并明确了良好行为记录、提示信息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等诚信档案具体内容，规定了诚信信息的申报要求。
6.加强监督
为加强后续监管，《管理办法》规定，根据资产评估师是否在资产评估机构专职工作，对登记情况分类进行定期检查，并明确了检查的内容。设定了谈话提醒、警告、通报批评、取消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登记、收回职业资格证书等惩戒措施，并明确了何种情形实施何种惩戒的规定。
7.做好衔接
《管理办法》规定，“持有原《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证书》的人员视同本办法所称经执业登记的资产评估师；原通过考试或认定但未注册人员可按本办法办理登记。”，保障了原注册管理与登记管理的顺利衔接。

